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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体系的 
研究与思考 

陈  文*, 李红权, 欧  安, 赵海军 
(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湛江  524022) 

摘  要: 通过分析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体系面临的主要形势和问题, 研究借鉴国外特别是美、日、欧等国

家和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经验和做法, 深入思考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体系从“被动应付型”向“主

动保障型”转变, 增强检验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进口前准入、进口时检验检疫、进口后监管三个方

面提出了 23项应对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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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improvement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imported aquatic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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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jia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Zhanjiang 524022,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situation and problems that the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management system of im-
ported aquatic products had faced were analyzed,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were re-
searched, especiall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and the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management system of imported aquatic products changing from 
‘Passive Coping’ to ‘Active Support’ was thought, to enhanc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works. 
As a result, 23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admission before the 
impor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during the import, and supervision after the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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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水产资源丰富, 既是水产品生产大国, 也是进口
大国。近年来, 随着国家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国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我国进口水产品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2014 年进口
水产品 334.8 万吨、72.9 亿美元[1]。随着进口量的不断增

长, 我国进口水产品安全风险逐年增大, 进口水产品中致
病微生物污染、携带寄生虫等有害生物、养殖药物残留、

有毒有害环境污染物、生物毒素超标等各种质量安全问题

层出不穷, 涉及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冰鲜等敏感水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及核泄露造成水产品核辐射问题, 极易引发社
会恐慌和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同时, 不断涌现的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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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贸易带来新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凸显。

因此, 如何确保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 保护人民健康安全, 
成为检验检疫部门履职把关亟需解决的课题。 

2  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面临的形势 

2.1  经济贸易全球化导致进口水产品安全风险更趋

复杂 

随着国际水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及生产加工的国际

化协作, 生产链不断延伸, 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日
益明显。原料在一个国家生产, 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加工, 
成品销往全球各个国家, 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都会影响全球食品安全。同时, 由于新技术及新产品的不
断涌现, 使得进口水产品中不可预知的风险增加, 如美国
可能将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我国每年从全球多个国家

或地区进口水产品, 来源既有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
区, 也有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 源头复杂, 进口水产
品安全风险的不可预知性和复杂化程度增加。 

2.2  致病微生物和药物残留检出不断增加, 直接威

胁国内食品安全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进口水产品越来越
受到大众的欢迎, 进口量不断增长, 但由于输出国对水产
品的监管体系不完善、加工企业的自检自控能力不足以及

储存运输途中冷链中断等原因, 进口水产品中常被检出单
增李斯特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微生

物 [1,2],以及异尖线虫等寄生虫[2]; 近年我国进口养殖水产
品比重也越来越大, 但由于部分国家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不完善, 法律法规不健全, 养殖过程使用违禁药
物的行为普遍发生, 给我国水产品进口带来较大隐患, 进
口水产品药物残留检出也逐渐增加, 直接威胁我国食品安
全。据检验检疫部门统计, 2010~2014年进口水产品共检出
药物残留不合格 39 批, 其中检出呋喃唑酮代谢物 17 批、
孔雀石绿 16批、氯霉素 4批、呋喃西林代谢物 2批[3]。 

2.3  进口水产品贸易增长与监管资源不足的矛盾日

益凸显 

近年来, 我国进口水产品贸易增长迅速, 2013年我国
进口水产及制品货值约 68.9亿美元, 比 2012年增加 5.66%, 
2014 年约为 72.9 亿美元, 同比增加 5.69%, 趋势继续扩大
[4]。进口水产品贸易快速增长使得检验监管任务不断增加, 
检验监管资源未能同步发展, 导致检验监管压力猛增。 

2.4  进口水产品安全问题敏感度日益增加使监管者

倍感压力 

当前, 食品安全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而国际贸易
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更是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近年来, 进口
水产品越来越频繁出现在普通消费者的餐桌, 老百姓对食

品安全性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鉴于长期的惯性思维, 消
费者普遍认为进口食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因而对进口食
品安全问题的敏感度比国内食品更高, 要求更加苛刻。进
口水产品的高度敏感性使得监管部门倍感压力。 

3  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进口水产品检验监管体系责任未理顺 

进口水产品生产消费涉及加工商、出口商、进口商、

分销商、消费者、监管机构等众多利益相关者, 清晰界定
各方的食品安全职责任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首要任务。但在

我国进口水产品安全管理方面 , 不论是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设计、实际操作还是公众的看法, 均或多或少混
淆了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责任, 将许多本应由生产经营者承
担的责任转嫁给了监管部门[5]。当前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体系存在“缺位、错位、越位”三方面问题。一是责任
缺位。由于进口水产品的生产企业在境外, 我国法律对其
没有溯及力, 而国内的进口商也有意回避承担责任, 导致
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重缺位。二是责任错位。

由于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一直未明确, 人们普遍
把检验检疫部门当成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 造
成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与主体责任的错位。三是责任越位。

许多检验检疫机构将自身责任无限放大, 无意间超越了监
管责任范围, 客观上将应该由生产经营者承当的责任包揽
过来。 

3.2  口岸检验检疫制度未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 

 “检验合格”是基于检验的结果判定, 而“检验”本身
有多种形式, 如货证核查、感观检查、实验室检测等。但
目前将“检验合格”机械理解为“批批检验合格”,甚至“批批
实验室检测合格”[4]。这在理论上既不科学、也无必要, 事
实上也难做到。反观美日等发达国家, 无不是推行风险控
制制度, 采取基于风险分析的分级查验制度, 如日本的进
口食品的风险分级管理制度, 美国 FDA根据进口食品的安
全风险确定进口食品的查验方式和比例[5]。目前我国对进

口水产品的查验还未能基于风险分析, 根据风险高低进行
不同比例抽检, 监控项目针对性还不强, 检验模式难以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3  进口商主体责任尚未落实 

由于对水产品进口商准入条件还不健全, 大多数进
口商规模小, 且多为代理公司而非实际货主。部分代理商
缺乏食品安全管理经验。目前对违规进口商的查处力度不

足, 发现违规行为采取经济处罚的力度小, 缺乏退出机制
等更严厉的管理措施 , 客观上造成了违规处罚偏轻的状
况。由于多因素影响, 进口商未能对水产品开展自主抽样
检测, 也很少开展境外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情况考察, 质量
安全控制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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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标准依据缺失较严重 

我国的水产品安全国家标准出台滞后, 更新速度不
快, 旧标准作废, 新标准未能补上, 标准缺失较严重[3]。如

部分进口冰鲜水产品供直接食用, 在致病微生物、寄生虫
等方面存在较高的安全卫生风险, 而目前进口生食冰鲜水
产品所依据的主要是《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GB2733-2005)和农业部颁布的《生食金枪鱼》 (SC/T 
3117-2006), 其中《生食金枪鱼》有微生物检测项目要求,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无微生物项目检测要求, 
《 农 产 品 安 全 质 量  无 公 害 水 产 品 安 全 要 求 》
(GB18406.4-2001)2015 年 3 月 1 日已废止, 非即食类鲜、
冻水产品微生物检测无判定标准作为检测依据。部分标准

相互冲突, 新旧并行, 判定标准不合理, 不能适应国际贸
易发展的需要。2014年 7月 1日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13)对即食的和熟制
水产品规定了沙门氏菌、单增李斯特菌、副溶血性弧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 4 个微生物项目, 判定标准采用三级采样
方案及限量, 且副溶血性弧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按定量要
求进行判定; 《鱼糜制品卫生标准》(GB 10132-2005)、《动
物性水产干制品卫生标准》(GB 10144-2005)和《腌制生食
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GB 10136-2005)等几个现行有效
的水产品标准仍采用一级采样方案及限量, 其中副溶血性
弧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仍按定性要求进行判定, 导致其中
的非即食产品判定标准比 GB 29921-2013中的即食产品要
求更严, 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足, 使进口检验监管在标准依
据选择上存在困难。在无直接对应的国家安全标准和检测

方法时, 检验检疫人员只能采用近似标准进行抽样检测。 

4  发达国家水产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经验与借鉴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加强进口食品监管、提高食

品安全质量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于完
善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监管水平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4.1  日本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借鉴 

日本对进口食品一般情况下实施的是监控检查。根据

违反概率的升高而实施强化检查和命令检查 , 至禁止进
口。监控检查的项目和数量完全由每年的年度计划规定。

同时, 还规定了解除命令检查的程序。命令检查实施以后, 
通过采取措施, 确保不合格食品不会再有进入日本的可能
的情况下, 将解除命令检查, 恢复通常的监控检查[5]。 

强化进口商责任, 信息公开透明。日本在加强进口食
品监控的同时, 注重强化食品进口商的责任意识, 及时公
开信息, 为公众提供信息参考, 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日本要
求下属各检疫所严格按照《进口加工食品自我管理准则指

导》的规定对进口商加强监管, 以有效预防污染和确保进
口加工食品安全。《准则指导》规定进口商承担食品安全的

主体责任, 具体要求是进口商需以书面形式向进口加工食
品的生产商确认和确保进口加工食品供应过程的所有阶段, 
包括原材料、生产、加工、储存和运输的安全性水平均达

到日本国内的相当水平, 且出口国政府的监管标准至少与
日本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规定相当。此外, 在必要的情况下, 
进口商也可通过实地调查、要求生产商邮寄代表性样品、

检测和检查产品等进行确认[6,7]。 

4.2  美国进口水产品检验管理制度的借鉴 

美国 FDA 对进口水产品采用直接放行、抽样查验、
自动扣留三种风险分级查验模式。对于低风险水产品可能

直接放行, 一般采取 3%~5%的抽查检查, 如果抽查的样品
不合格, 该批产品将予以“扣留”处理; 如果历史纪录或者
其他信息显示某一国家或地区或企业的水产品可能存在潜

在问题, 则直接扣留进行逐批检验, 检验合格方可放行[5]。

如果有证据表明导致其水产品有违规嫌疑的条件已经得到

解决且该执行机构确信其今后的入关货物将符合进口法案

的规定, FDA 按程序进行评估可解除“自动扣留”, 解除对
象可以是某个产品、制造企业、国家或进口商。 

美国食品安全体系十分重视风险的全面防范与管理, 
建立覆盖面宽、时效性强的食品安全预警信息收集、管理、

发布制度和监测抽检预警网络系统, 向消费者和相关部门
快速通报食品安全预警信息[8,9]。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 建
立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 通过科学的风险分析、评估与管
理, 在水产品进口过程中有效控制对人类健康存在潜在危
险的化学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 通过科学的分析与评估, 
可以及时发现食品链上各个环节存在的风险, 从而建立快
速有效的风险预警制度, 并及时向公众通报水产品生产、
进口、流通过程各个环节中口岸和市场检测、进口预警及

采取的管控措施等信息。 

4.3  欧盟进口水产品管理制度的借鉴 

根据《882/2004条例》规定, 欧盟委员会专家应在第
三国进行官方监管以检验第三国的立法及执行系统是否符

合欧盟要求, 重点内容: 第三国中的立法; 第三国中主管
部门的组织形态、权力与独立性; 实施官方监管时对人员
的培训; 主管部门的资源; 对于进口动物产品的范围与操
作的官方监管; 第三国能够达到欧盟基本要求的保证。监
管的频率: 出口至欧盟的产品的风险评估; 欧盟立法的规
定; 从相关国家的进口额与进口性质; 监管和检查结果; 
成员国的主管部门所做的出口监管和其它监管的行为结果; 
经查证, 从第三国进口的食品导致疾病发生, 并威胁健康。
通过考察国外政府部门对输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和

企业的自控自检系统, 以及实地查看 CIQ实验室、工厂企
业等, 对国外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进行整体评估,  我
国应借鉴欧盟对进口水产品生产国家和企业管理体系的检

查制度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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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

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基于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和国外水产(食品)
监管体制研究借鉴, 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体
系应从“被动应付型”向“主动保障型”转变, 增强监管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问题。构建和完善责任明晰、覆盖全程、基

于风险、预防为主、产品可溯、多方协作的进口水产品检验

监督管理体系, 应加强进口水产品事前、事中、事后监管, 形
成进口前准入、进口时检验检疫、进口后监管“三道防线”。 

5.1  水产品进口前检验检疫监管体系 

5.1.1  建立和完善输华水产品国家和地区水产品安全管理

体系评估制度 
借鉴和参考欧盟、美国对我国及相关国家的水产品质

量管理体系的官方考察, 建立和完善输华水产品国家安全
管理体系评估制度, 内容包括输出国兽医卫生和公共卫生
的法律法规体系、兽医服务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产品的

生产方式、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残留监控体系、动物疫病

的检测、监控情况, 所在国主管当局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
及法律法规执行等。官方考察评估程序: 未在《已获得输
华检验检疫准入资格或已有输华贸易的国家(地区)及水产
品品种目录》水产品首次输华, 由拟输出国以书面方式向
质检总局提出对华出口水产品申请; 拟输出国提供相关技
术资料 , 包括输出国兽医卫生和公共卫生的法律法规体
系、组织机构、兽医服务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产品的生

产方式、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残留监控体系、动物疫病的

检测、监控情况等资料; 质检总局对输出国官方提供的资
料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估, 并根据需要派专家组赴输出国进
行实地考察。如果评估和考察认为出口国的水产品在可接

受风险范围内, 则允许相关产品输华。 
5.1.2  完善输华水产品生产企业注册管理制度 

按照《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 
根据水产品特点, 进一步完善进口水产品境外生产企业注
册的管理, 提高输华水产品境外生产企业门槛, 由输出国
主管部门向质检总局推荐输华水产品生产企业注册申请, 
认监委组织专家进行符合条件审查和开展现场审查, 符合
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对外公布[10]。 
5.1.3  完善输华水产品境外出口商备案管理制度 

加强对输华水产品境外出口商备案管理工作, 提高
备案门槛, 加强对备案信息的审核工作, 并做好信誉记录
管理, 落实输华水产品境外出口商的主体责任, 使用“进口
食品进出商备案管理系统”对包括水产品在内的所有食品
的境外出口商进行备案管理。 
5.1.4  完善进口水产品境内收货人备案管理制度 

执行《关于发布＜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

及＜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的公告》(2012
年第 55 号公告), 加强对进口水产品境内收货人备案管理

工作, 提高备案门槛, 对收货人备案和备案变更工作严格
把关, 对不符合要求的,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企业落实
整改, 直至符合备案相关要求; 做好信誉记录管理, 落实
进口水产品境内收货人进口水产品的主体责任。 
5.1.5  完善对华出口水产品出具官方证书制度 

完善对华出口水产品出具官方证书制度, 制定证书
确认相关工作程序, 加快与相关国家证书确认工作, 促进
水产品进口。出口国官方输华水产品检验检疫证书应符合

《进口水产品输出国家(地区)官方检验检疫证书基本要
求》, 并经总局确认。 
5.1.6  建立和完善输华食品进口商对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审

核制度 
输华水产品进口商对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审核制度包

含以下内容: 一是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审核, 也就是企业
的体系审核; 二是厂房环境、生产及有关设施的审核; 三
是生产加工过程卫生控制情况的审核; 四是实验室检测技
术能力的审核; 五是贮存和运输过程卫生控制情况的审核; 
六是食品标签的审核; 七是产品质量安全符合性验证等方
面内容。 
5.1.7  完善进口水产品检疫审批制度 

实行检疫审批制度。水产品的收货人应当在签订贸易

合同前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取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建议出台进境水产品检疫审批管理办法或操作规程, 统一

执法标准和尺度, 防止未经检疫审批的养殖水产品进入国

境, 简化检疫审批程序或下放检疫审批权限, 减少审批时

间, 提高工作效率。以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部分养殖水产

品冒充海捕水产品, 逃避检验审批; 二是检疫审批工作各

口岸执行尺度和标准不一; 三是检疫审批时限过长。 

5.2  水产品进口时检验检疫监管体系 

5.2.1  检验检疫申报制度 
水产品在达到口岸前 5天内, 进口商收货人或者其代

理人必须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提前申报和货物到达

口岸后报检。内容包括货物预计到达地点、日期和时间、

进口商、所有者、最终收货人和运输方式等信息, 输出国

家或者地区官方签发的检验检疫证书正本原件、原产地证

书、贸易合同等单证。这是规定进口水产品收货人的主动

申报制度, 体现进口食品收货人是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 
5.2.2  进口商自我合格声明 

(1)要求进口水产品的收货人(进口商)制定年度自主
检查计划,对初次进口的水产品实施自主检查, 对于持续进
口的水产品, 则应实施定期的自主检查。自主检查计划包
括检查时间、检查对象和检查内容。检查境外水产品生产

企业的卫生管理水平和实施状况、原料、添加物、生产、

加工、贮存以及运输等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养殖过程质量

安全控制、捕捞过程卫生控制、生产加工过程卫生控制,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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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检查记录等各个环节均符合我国水产品安全法规和标准

规定, 确定合格供应商。进口商还应通过实地调查、派遣
驻厂人员、通过抽样检查等方法对水产品生产商的情况进

行必要的确认。进口时提交合格声明, 包括针对违反概率
较低(未实施强化抽样检验或批批检验)的水产品, 进口商
自主抽样送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提交检测报告特别
是对检出的问题必须向检验检疫部门报告。 

(2)为指导进口商实施自主检查, 建议质检总局应专
门制定《进口商自主检查指南》。内容包括有自主检查的主

体责任、计划要求、检查内容、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检查标

准、捕捞养殖过程质量卫生控制检查、生产加工过程卫生

控制检查、贮存和运输过程卫生控制检查、成品质量安全

检测、自主检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报告。 
(3)进口商自主检查的审核。进口商自主检查由进口商

自愿提出申请, 由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审核评估, 审核
通过的进口商将获得实施快速检查和通关优惠措施。口岸

检验检疫机构在审核时考虑因素主要包括: 已知的进口水
产品的风险; 国外生产企业的历史符合情况; 出口国官方
检验卫生证书和官方体系能力; 国外生产企业注册和检查
情况; 自主检查报告、生产企业检查、检测报告和温度控
制等因素。 
5.2.3  进口证书审核制度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对进口水产品所提交出口国

或地区官方证书的审核, 一是审核证书的有效性, 是否符
合质检总局有关“进口水产品输出国官方检验检疫证书基
本要求”; 二是审核证书的信息与发票、提单、申报信息等
其他材料是否一致。证书未经总局确认或与经总局确认证

书样本不符的, 不得进口。 
5.2.4  口岸风险分级检验监管制度 

借鉴日本、美国的做法, 根据进口食品属性、产地、
进口历史数据、风险监控数据及其他食品安全信息, 在风
险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风险的进口食品实施不同强度的

检查[10]。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在进口商自主检查和审核进口商

自我合格声明的基础上, 对一般进口水产品实施常规抽样
检验和查验, 现场检验检疫的地点可以是入境口岸现场或
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存储冷库。现场检验检疫包括以下内

容: 文件审查和货证核查; 核查运输工具是否符合安全卫
生要求; 包装检查核查货物包装是否符合进口水产品包装
基本要求; 感观检查。依照规定对进口水产品采样, 按照
有关标准、监控计划和警示通报等要求对下列项目进行实

验室检测, 检测项目包括致病性微生物、重金属、农兽药
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疫病、寄生虫及其他要求的项目。 

常规抽样检验中发现违规问题, 则要提高抽样比例
(一般为 30%), 实施强化抽样检验。强化抽样检验可以针对
同一厂家、同一地区或整个国家的同一产品, 对于实施强
化抽样检验的产品, 须满足相应条件才能降低检查频率。

若在强化抽样检验中发现多次违规问题, 且这类水产品再
次违反的可能性较大时, 实施批批检验甚至禁止进口措施, 
所有费用均由进口方承担, 且在检测结果出来前货物不得
通关。批批检验可以针对同一厂家、同一地区或整个国家

的同一产品。 当出口国或生产商采取有效措施, 有证据防
止再次发生类似违规问题, 且确保不再出口违规食品时, 
可考虑解除批批检验, 恢复通常的常规抽样检验措施。 

对于初次进口水产品, 或国外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且
可能影响进口水产品时, 可实施强化抽样检验措施。对于
高违规率的高风险水产品, 则采取不经检验而直接禁止进
口的措施。 
5.2.5  指定存放监管制度 

进口水产品应当存储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存储冷

库或者其他场所。存储冷库需满足《进口水产品存储库检

验检疫要求》, 并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备案。指定
存放监管制度从储存环节保障进口水产品的安全。 
5.2.6  安全风险监控制度 

开展对进口水产品安全风险监控制度, 每年年初制
定年度风险监控计划。根据近 5年的不合格数据统计分析
以及风险分析, 如从进口的水产品检测呈阳性, 会将有关
水产品的种类和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进一步提高风险监控
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例如对于进口养殖水产品, 应重点监
控养殖药物残留、环境污染物、化学添加剂、致病微生物

等项目, 同时加大对国外水产养殖用药、疫病疫情等信息
收集, 加强对新型风险的监控。而对于长时间大批量监控
的项目, 没有发现阳性案例的, 需及时调整监控频率。检验
检疫机构按照年度进口水产品安全风险监控计划等有关规

定, 依照输入国家或地区要求, 充分考虑到原料生产及加
工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 制定进口水产品重点检测、监控
项目及频率。 
5.2.7  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制度 

按照《进出口食品安全信息及风险预警管理实施细

则》, 对进口水产品实施风险信息管理, 进口水产品检验检
疫及监管过程发现的不合格情况, 结合其危害程度、潜在
风险进口水产品在国内市场流通过程中导致的安全事故、

同类产品在国外导致的质量安全事故等信息发布风险预警

信息。依据风险分析结果和风险信息级别, 发布风险警示
通报, 提醒或通知其采取适当的措施, 主动消除或降低进
出口食品的风险[11]。经风险研判后确认有风险的进口水产

品, 应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措施。此外, 风险预警还需对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与进口水
产品相关信息进行快速反应。 
5.2.8  不合格处理跟踪监管制度 

对于检验检疫过程发现不合格情况, 由检验检疫机
构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涉及人身安全、健康和环

境保护以外项目不合格的, 可以通过整改和技术处理的, 
同意收货人进行整改, 检验检疫部门对整改进行跟踪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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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 判定合格。技术处理方案应由企业提出并事
先报送相应检验检疫机构, 经认可后, 方可在检验检疫机
构的监督下实施。 

如果不合格情况涉及人身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项目

不合格的, 产品应做销毁或退货处理, 检验检疫部门需对
不合格处理的过程进行跟踪监管。检验检疫过程中发现不

合格的情况, 除按有关规定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外, 还应
按照相关规定要求, 及时填写进口食品、化妆品检验检疫
重要风险预警信息表, 上报国家质检总局。 

5.3  水产品进口后续检验检疫监管体系 

5.3.1  销售流向记录制度 
进口水产品进口商需建立水产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

度。销售记录包括进口水产品的检验检疫证书编号、品名、

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批号)、保质期、出口商和购货者
名称及联系方式、交货日期等内容。销售记录保存期限不

少于 2 年, 检验检疫部门定期对水产品进口和销售记录进
行检查。销售记录应包括进口商、批发商及经销商都应记

录并保存, 以便于追溯管理。 
5.3.2  召回管理制度 

进口水产产品召回制度是一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

政管理规范, 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 将风险和隐患排除于
萌芽状态或者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进口水产品存在安

全问题, 可能或者已经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 
要求进口商主动召回并立即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

召回的主要责任人为进口商, 其销毁处理应在当地检验检
疫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了。产生的不合格情况及造成危害的

情况还要向输出国家通报。 
5.3.3  进口商和境外企业不良记录管理制度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收集、核准、上报与进口水产品有

关的进口食品安全信息, 建立不良记录, 对有不良记录的
进口水产品企业及相关国家的进口水产品实施控制措施。

对已获得注册资格的进口水产品生产企业, 按照《进口食
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有关条款, 采取限期整改、
暂停注册资格或撤销其注册等处置措施。进口商不良记录

应录入“检验检疫诚信系统”。 
5.3.4  进口收货人约谈制度 

对输华水产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存在严重违法

违规行为、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进口商的法人代表或负责

人, 检验检疫部门应对其进行约谈, 宣贯进口水产品相关
检验检疫政策, 提醒进口收货人贯彻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通报违法违规事实及其行为的严重性、调查违法违规行为

的原因、告知整改的内容和期限。 
5.3.5  输出国质量管理体系回顾性审查 

完善回顾性审查制度, 在规定期限内对输华水产品
国家或地区进行回顾性审查, 检查输出国水产品国家官方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持续运行情况, 境外注册企业满足我国
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情况, 进口商对境外出口商检查情况, 

官方及进口商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等[12]。此外, 还需关注
其输出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与监管落实情况以及变更情况等, 
特别需关注其输出产品的不合格情况、原因调查等。 
5.3.6  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制度 

检验检疫部门及市场流通管理部门应开通对产品质

量安全投诉举报渠道, 以进一步收集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严控产品质量安全。 
5.3.7  市场流通质量安全信息通报制度 

检验检疫部门与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多部

门共治制度, 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地方政府部门在
产品质量安全抽查及监督过程中发现涉嫌进口水产品不合

格或非法进口的水产品, 应向所在地检验检疫部门通报, 
检验检疫部门有责任协助地方政府部门对不合格或非法进

口的水产品实施调查与追踪。 
5.3.8  进口水产品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制度 

对于因进口水产品引发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所在
地的检验检疫部门应迅速掌握事故情况, 开展溯源调查, 
涉及进口口岸检验检疫局的, 加强联系与信息通报, 并上
报质检总局, 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沟通, 协助地方政府部
门开展对涉及进口水产品质量问题的调查工作, 协助地方
政府部门做好媒体应对、事故处理等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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